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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不尋常不尋常不尋常不尋常價格及交投量變動價格及交投量變動價格及交投量變動價格及交投量變動 

股價敏感資料股價敏感資料股價敏感資料股價敏感資料 

及及及及 

恢復買賣恢復買賣恢復買賣恢復買賣 

 
董事會注意到，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之價格及交投量上升，並謹此聲明，

除下文披露者外，其並不知悉任何不尋常股價及交投量變動之原因。 

 

董事會正就可能認購本公司新股份而導致本公司控制權變動，與潛在投資者討論。

董事會鄭重聲明，於本公佈日期尚未就可能進行之認購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

股東及股東及股東及股東及公眾公眾公眾公眾投資投資投資投資者者者者務須注意務須注意務須注意務須注意，，，，可能可能可能可能進行之認購進行之認購進行之認購進行之認購不不不不一定一定一定一定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

慎行事慎行事慎行事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此另行刊發公佈。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

賣，以待本公佈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恢復買賣。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 13.09條作出。 

 

董事會注意到，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之價格及交投量上升，並謹此聲明，

除下文披露者外，其並不知悉任何不尋常股價及交投量變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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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正就可能認購本公司新股份而導致本公司控制權變動，與潛在投資者討論。

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須注意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須注意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須注意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須注意，，，，可能進行之認購不一定進行可能進行之認購不一定進行可能進行之認購不一定進行可能進行之認購不一定進行，，，，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

慎行事慎行事慎行事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此另行刊發公佈。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會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擬收購或變賣之磋商或協議須根

據上市規則第13至14章予以披露；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股價之事宜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一般責任予以披露。 

 

本公司證券本公司證券本公司證券本公司證券 

 

於本公佈日期，(i)本公司有已發行股本總額 1,035,259,257股股份；(ii)有可認購合共

86,141,855 股股份之已授出尚未行使購股權；(iii)有可能兌換為 172,839,507 股股份

之 98,000,000 港元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iv)本公司並無發行其他類別之相關證券

（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附註 4）。 

 

買賣披露買賣披露買賣披露買賣披露 
 

本公司之聯繫人士（定義見香港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及潛在收購方務

請留意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2披露彼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證券之買賣。 

 

股票經紀股票經紀股票經紀股票經紀、、、、銀行及其他銀行及其他銀行及其他銀行及其他中介人中介人中介人中介人之責任之責任之責任之責任 
 

代客買賣有關證券之股票經紀、銀行及其他人士，都有一般責任在彼等能力所及範

圍內，確保該等客戶知悉收購守則規則22項下聯繫人士及其他人士應有之披露責

任，而該等客戶願意履行責任。直接與投資者進行買賣之主要交易商及買賣商應同

樣在適當情況下，注意收購守則之有關規則。然而，倘在任何7日期間內，代客進行

任何有關證券買賣之總值（扣除印花稅及經紀佣金）少於1,000,000港元，則此規定

並不適用。 

 

此項豁免不會改變主事人、聯繫人士及其他人士自發披露本身買賣之責任，而不論

交易所涉及總額。 

 

於執行人員就買賣進行查詢時，中介人須予合作。因此，買賣有關證券之人士應該

明白，股票經紀及其他中介人在與執行人員合作之過程中，將會向執行人員提供該

等買賣之有關資料，包括客戶之身分。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將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

賣，以待本公佈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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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謝南洋謝南洋謝南洋謝南洋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謝南洋先生及陳子昂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並達先
生、Lim Yew Kong, John先生及 Puongpun Sananikone先生。 

 

本公佈（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部責任）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提供關於本公司之資料詳情。本公司各董事在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任何內容產
生誤導；及(iii)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
準及假設為依據。 

 

 

*僅供識別 

 

 

Rule 2.14 


